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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二〇一八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毕业论文（设计）规范化管理水平，不断

提高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质量，根据我校本科生毕业论文（设

计）工作安排，现将我校 2018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院系成立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 

根据各专业培养方案的有关要求，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制定 2018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计划，

审定毕业论文（设计）选题，选派指导教师，开展毕业论文（设

计）前期、中期及后期教学活动。 

二、规范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管理 



1.严把毕业论文（设计）选题质量关。毕业论文（设计）一

般为一人一题。若课题需要两人以上合作完成，须由指导教师提

出，院系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小组审批，且每位学生须独立承

担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并独立完成各自的论文（设计）。所有工

科专业学生须开展毕业设计，选题要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要有一

定的难度。所选题目要具有一定实用价值、能有效提升学生专业

能力，同时还要注意更新，各院系要对照近两届的毕业论文（设

计）选题拟定 2018 届毕业论文（设计）选题，摒弃重复、浅显

的论文题目。 

2.严格毕业论文（设计）写作规范。学生要严格按照《延安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手册》中所要求的写作规范进行

创作。各院系统一组织指导教师和学生填写《延安大学本科毕业

论文（设计）写作手册》。 

3.学校鼓励各院系在广泛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积极探

索毕业论文（设计）教学改革。拟定的实施方案须经院系主管领

导审定后，报学校审批方可执行。 

三、加强对毕业论文（设计）教风、学风管理 

1.各院系要选派责任心强、学术水平较高、科研能力较强的

讲师或硕士（含讲师）以上职称和学位的教师担任毕业论文（设

计）指导教师。首次参加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的教师应在

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指导下工作。 

2.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期间要严格遵守纪律。确需

请假者，应严格履行请假手续。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期间如

出现旷课等违纪现象，按照《延安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的有关条



款进行处理。 

3.参加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师生须恪守学术道德，营造

良好的学术氛围。 

四、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时间安排 

1.2017 年 12 月 15 日前，各院系须完成 2018 届本科毕业生

毕业论文（设计）的工作计划、指导教师资格审查、论文选题的

审定及学生选题情况的汇总。 

2.2018 年 1 月 20 日前，学生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开题及

撰写的各项准备工作。 

3.寒假期间，学生应根据所定的选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课题

调研、资料收集等工作。 

4.2018 年 3 月 20 日左右，开展毕业论文（设计）前期检查，

检查按照《延安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前期检查报告》的要

求进行。 

5.2018 年 4 月 20 日左右，开展毕业论文（设计）中期检查。

检查采取院系自查和学校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以院系自查为主，

学校抽取学生进行中期汇报。 

6.2018 年 5 月 15 日至 20 日，开展学术不端检测。各院系

检测本单位所有毕业生论文（设计），并将检测结果汇总至实践

科，学校将抽取各院系一定比例的论文（设计）进行学术不端检

测。 

7.2018 年 6 月 5 日前，各院系完成论文答辩、成绩评定及

报送、质量分析、工作总结等工作，并将有关材料及时报教务处

实践教学科。 



8.2018 年 6 月 10 日前，学校开展总结评优工作。 

9.2018 年 6 月 15 日前，做好 2018 届毕业论文（设计）归

档工作。 

10.2018 年 11 月，开展 2018 届毕业论文（设计）专项检查

工作。 

开展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是培养我校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是建立本科教学工作长效机制的重点

工作之一。各院系须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加强毕业论文（设计）

的计划管理、运行管理、质量管理等教学环节，圆满完成 2018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未尽事宜，严格按照《延安大学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 

（修订）》执行（见附件）。 

 

附件：延安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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